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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安置說明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暨其施行細則。

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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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十六條

• 本法所稱學術性向資賦優異，指在語文、數學、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等學術

領域，較同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前項所定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前項任一領域學術性向或成就測驗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
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及檢附專長學科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
出等之具體資料。

二、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
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三、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習活動，成就特別優異，經主辦單位推薦。

四、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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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的

一、發掘學術性向（語文類）資賦優異學生，安排

適性多元且符合個別教育需求的學習安置及課

程，充分發展其身心潛能，培養健全之人格。

二、啟發資賦優異學生之思考力、創造力、領導力，

增進其因應未來生活及挑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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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名資格
一、112學年度各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設
籍於本縣或已將戶籍遷入本縣，將在本
縣就讀國中者。
二、112學年度就讀本縣國民中學七年級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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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為兩種管道

(一)管道一(測驗鑑定)：
1.國語文或英語文學習成就表現優異，經熟悉學生學習特質之
推薦人(考生導師、語文科教師、專家學者或家長)推薦者。

2.國小階段為主管機關核定之資優學生，並具相關證明文件者。
(二)管道二(書面審查)：
1.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語文類
有關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2.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語文類學科研習活動，成
就特別優異，經主辦單位推薦。
3.語文類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
或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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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原就讀國小國中端報名

3月18日到3月20日

公告審查結果

4月12日

公告鑑定通過名單 (報到)

6月4日（6月14日）

各國民小學（國民中學）老師
主動發掘學生特質並推薦進行
報名

向原就讀國小國中端報名

3月18日到3月20日

初選(性向測驗)

4月28日

複選(實作測驗)

5月25日

公告鑑定通過名單 (報到)

6月4日（6月14日）

管道一：鑑定測驗

管道二：書面審查
未
通
過

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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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一：報名時間 初試

• 向原就讀國小報名

• 向原就讀國中報名

(一)初選報名時間及地點：請注意報名時間，逾期恕不受理

1.本縣各國小國中受理校內報名時間：113年3
月18日（星期一）至3月20日（星期三）上
班時間至各國小國中承辦處室辦理校內報名。

2.本縣各國小國中於113年3月21日（星期四）至3月22日（星期五）
08:30~12:00及13:30~16:00至金門縣立金湖國民中學輔導室特教組辦
理統一報名(附件4)。(非本縣國小畢業生請逕向本縣金湖國中輔導室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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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資料

(1)鑑定與安置初選申請表（國小：附件1-1、國中：附件1-2）。
(2)觀察推薦表（附件2），請由熟悉學生學習特質之推薦人

（考生導師、語文科教師、專家學者或家長）填寫。
(3)兩吋半身證件(近六個月)照片2張。
(4)需要特殊評量服務之身心障礙學生或突發傷病學生，請填妥

評量服務申請表（附件6）於申請時提出(無則免付)。
(5)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正本、影本（正本核驗後發還，影本留

存）。
(6)初選報名費新台幣600元，繳費單另行函發至原就讀學校，

請各校承辦人轉交學生或家長，並請家長於4月2日(星期二)
前依繳費單資訊完成繳費，一經完成報名手續，不得以任何
理由申請退費。

※報名手續完成後，不得要求更改資料或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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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選報名注意事項
1.初選：向原就讀國小國中報名。
2.初選報名費新台幣600元，請
家長於報名後收到繳費單再依
繳費單資訊於113年4月2日前
繳交，繳費後報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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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學生及持有
身心障礙手冊人士之子女：免繳報
名費（報名時請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學生：繳交
300元報名費用（報名時請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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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一：鑑定測驗

初試

• 國語文及英語文
性向測驗

• 113年4月28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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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標準：由本縣鑑輔會依據「身心障礙及
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之規定辦理。

• 初試成績：
(1)請各國小端協助發放紙本通知。
(2)113年5月10日公告於
金門縣政府教育處網站、金門縣特教資訊網
金湖國中網站。

• 申請複查(113年5月14日)
請學生本人或家長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明至
金門縣特教資源中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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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一：報名時間 複試

•由家長依繳費單資訊完
成繳費，即報名完成

• 請注意報名時間，逾期恕不受理。
• 複選報名費新臺幣800元，請家長收到繳費單後於
113年5月10日(星期五)至5月16日(星期四)17時前
依繳費單資訊完成繳費。

• 報名資格：已通過語文資賦優異初選之學生。
• 一經完成報名手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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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試檢附資料

(1)身心障礙暨特殊需求學生評量服務申請表（若無此
需求則免附）。身障學生於初選已申請者則沿用，
其他特殊需求學生若有需求則需重新申請。

(2)一經完成報名手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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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一：鑑定測驗

複試

• 國語文及英語文
實作測驗

• 113年5月25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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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標準：由本縣鑑輔會依據「身心障礙及
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之規定辦理。

• 成績通知：
(1)113年6月4日寄發通知單。
(2)113年6月4日公告於
金門縣政府教育處網站、金門特教資訊網
金湖國中網站。

• 申請複查(113年6月6日)
請學生本人或家長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明至
金門縣特教資源中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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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二報名時間(書面審查)

書面審查

•113年3月18日（星期一）
至3月20日（星期三）
上班時間至原國小、國
中承辦處室辦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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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審查檢附資料

(1)鑑定與安置初選申請表（國小：附件1-1、國中：附件1-2）。
(2)觀察推薦表（附件2），請由熟悉學生學習特質之推薦人（考

生導師、語文科教師、專家學者或家長）填寫。
(3)兩吋半身證件(近六個月)照片2張。
(4)需要特殊評量服務之身心障礙學生或突發傷病學生，請填妥

評量服務申請表（附件6）於申請時提出(無則免付) 。
(5)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正本、影本（正本核驗後發還，影本留

存）。
(6)表現優異具體事蹟表(國中：附件9-1、國小：附件9-2)暨相

關書面審查佐證資料。
(7)初選報名費新台幣600元，繳費單另行函發至原就讀學校，請

各校承辦人轉交學生或家長，並請家長於4月2日(星期二)前
依繳費單資訊完成繳費，一經完成報名手續，不得以任何理
由申請退費。

※報名手續完成後，不得要求更改資料或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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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審查佐證資料
國小：檢附110年3月23日至113年3月22日(三年內)

國中：檢附112年3月23日至113年3月22日(一年內)

符合下列任一資格之文件影本：

1. 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國際性或全國性

語文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獲前三等獎項。

2. 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語文研習活動，成就

特別優異者，附主辦單位推薦函。

3. 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

者或指導教師推薦者，附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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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安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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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二：書面審查

結果公告
• 113年4月12日(星期五)公告

• 未通過者逕參加管道一初試

• 需評估者可直接參加管道一複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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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報到注意事項
1.對象：經金門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綜合研

判，通過資優鑑定之學生。
2.時間：113年6月14日（星期五）08:00至17:00止，逾期

未繳交同意書者，視同自動放棄資賦優異學生身
份暨其相關服務。

3.地點：金門縣立金湖國民中學輔導室。
4.繳交證件：鑑定結果通知書、安置同意書 (附件5)。

5.若同一學年度通過金門縣辦理之二種
資優班別鑑定學生，僅可擇一辦理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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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方式說明：

1.通過本次語文資優鑑定之學生，
依本縣鑑輔會決議須採分散式
安置入班，就讀金湖國中語文
資優資源班，或選擇放棄資優
資源班留原就讀學校接受資優
教育方案服務。



表單填寫
• 報名表填寫(國小：附件1-1)

檢附經學
校核章之
成績證明

勾選欲參
加管道

若只申請書面審查
不參加初選請勾選
註記(不退費)



繳交600元報名費統一報名(只
需繳一次，書面審查未過者可

逕參加初選）

表單填寫

書面審查(管道二)
需檢附

戶籍謄本需同時檢附正
影本(正本查驗後發還)



 觀察推薦表

表單填寫
請熟悉學生學習特質
之推薦人(考生導師、
語文科教師、專家學
者或家長)推薦者填妥



報告完畢

謝謝您


